和


解


書

立和解書人：(以下除持有印鑑證明可蓋印鑑章其餘印章不得施蓋，請以拇指紋代替蓋章)
車號：


駕駛人：(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以下統稱甲方)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市話：





居住地址：

車號：


駕駛人：(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以下統稱乙方)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市話：





居住地址：
肇事經過描述：

時間：中華民國 九十八 年 十二 月 七 日 星期一，上午8時17分 前後時分
地點：桃園縣中壢市與平鎮市交界，環中東路二段 與 自忠街 路口
肇事經過：
甲方行經環中東路二段 往 環中東路方向直行前進，乙方行經環中東路二段於自忠街路口左轉，因乙方未注意路口行車動向導致雙方碰撞，雙方並於車潮尖峰時段考量避免交通阻礙，同意將車輛移動至安全處，並詢問生命身體及車體損傷之和解事宜。

肇事理陪項目：

甲方理賠項目：
乙方因認同肇事過錯，同意不須理賠，乙方於和解書生效日起，不得再由任何管道向甲方索賠，日後乙方若有生命身體之內外傷病變、創傷、死亡，均與本次肇事無關。
乙方理賠項目：
甲方因生命身體受三處皮膚擦傷、一處右腳踝扭傷、車體多處零組件損傷，乙方同意理賠醫藥費用新台幣壹仟元整供甲方求診及復健，並且理賠甲方之車體損傷之零組件更換費用，該費用經由車體原廠之經銷商評估零組件費用及技師維修費用並開立估價清單，乙方若對金額有異議必須在簽立和解書時提出，並在簽立和解書日起三日內提供甲方於居住地址方圓2公里內之車商重新估價，所有零組件均以原廠材料估價，並且車商及技師必須持有原廠授權之專業證書(即原廠授權之經銷商)，乙方若認同甲方提供之車體維修費用清單，願理賠甲方車體損傷之零組件更換費用新台幣                   元整。
若乙方對車體損傷之零組件更換費用有異議同意以填寫新台幣壹萬五千元整，待乙方提供之車商估價完畢之實際金額雙方再行修訂理賠金額，三日內若乙方未提供甲方估價車商均以本和解書之理賠總費用理賠，乙方不得有任何異議。
以上，乙方願理賠甲方醫藥費用以及車體損傷之零組件更換費用總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所有理賠項目均以現金賠償不可使用匯票、支票及任何票據，並且以下列方式之一償還理賠項目。

□、乙方同意一次付清理賠總費用給甲方並於簽立和解書日起5日內理賠。

□、乙方同意以三次分期並按月理賠總費用給甲方，甲方不得向乙方收取利息費用，並且於簽立和解書當日支付第一次理賠金額(總費用除於三，等於每月支付金額)
以上，除上述限期項目，乙方所有理賠事宜必須在簽立和解書日起100日內完成，甲方須開立賠償金額收據給乙方，以證乙方履行理賠之義務，並且乙方履行理賠事項完畢之後甲方不得再由任何管道向乙方索賠，日後若有生命身體之內外傷病變、創傷、死亡，均與本次肇事無關。

乙方若有逃避理賠之實情願負刑事及民事之責，甲方將透過法律途徑強制向乙方索賠，刑事訴訟以肇事逃逸論處，並且額外求償民事責任精神賠償費用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整。
雙方於簽立和解書同時已達成和解共識並詳讀理賠項目後請在底下簽名蓋章：

甲方：(簽名)



(蓋章)
乙方：(簽名)



(蓋章)



   

(本和解書共一式兩份雙方各持有一份並妥善保存)
以下空白








(幣值請以大寫填寫：壹貳参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
